
嘉实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3年第一次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4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多元债券

基金主代码

07001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8

年

9

月

10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嘉实多元收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嘉实多元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3

年

3

月

31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嘉实多元债券

A

嘉实多元债券

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70015 070016

截止收益分配

基准日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1.105 1.094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元

）

8,638,183.45 5,193,688.50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元

）

- -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150 0.1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3

年的第一次分红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3

年

4

月

18

日

除息日

2013

年

4

月

18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3

年

4

月

19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

，

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基准

日为

2013

年

4

月

18

日

，

基金份额登记过户日为

2013

年

4

月

19

日

，

红利再投资的基金

份额可赎回起始日为

2013

年

4

月

22

日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财

税字

［

2002

］

128

号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次收益分配公告已经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2）因本次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

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3）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赎回及转换转出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享有本次分红权益，申

请申购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4）如果投资者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本公司注册登记系统将其分红方式默认为现金方

式，投资者可通过查询了解本基金目前的分红设置状态。

（5）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本基金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

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投资者可以到销售网点

或通过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敬请于2013年4月16

日、4月17日到本基金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6）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本基金有关详情：

①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jsfund.cn，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②基金代销机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

商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平安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青岛银行、中信银行、东莞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徽商银行、临商银行、杭州银行、温州银行、

南京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浙商银行、江苏银行、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渤海银行、中国光

大银行、洛阳银行、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烟台银行、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哈

尔滨银行、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华夏银行、渤海证券、申银万国证券、财富证券、兴业证券、中国

银河证券、招商证券、中信证券、长城证券、长江证券、东北证券、东方证券、东吴证券、光大证

券、广发证券、国都证券、国海证券、国盛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国信证券、国元证券、海通证券、

恒泰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浙商证券、民生证券、平安证券、山西证券、中信万通证券、华泰证

券、华西证券、中航证券、德邦证券、东海证券、宏源证券、湘财证券、世纪证券、西部证券、金元

证券、国联证券、中银国际证券、中信证券（浙江）、广州证券、南京证券、安信证券、中原证券、

华龙证券、新时代证券、上海证券、东莞证券、万联证券、第一创业证券、大同证券、齐鲁证券、

国金证券、财通证券、中投证券、瑞银证券、华鑫证券、中山证券、中国民族证券、厦门证券、中

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爱建证券、华宝证券、江海证券、方正证券、英

大证券、西南证券、日信证券、华福证券、信达证券、东兴证券、华融证券、财富里昂证券。

嘉实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3年第一次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4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信用债券

基金主代码

07002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1

年

9

月

14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嘉实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

》、《

嘉实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3

年

3

月

31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3

年度的第一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嘉实信用债券

A

嘉实信用债券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70025 070026

截止 基 准 日 下

属分 级 基 金 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份额 净值

（

单位

：

元

）

1.029 1.025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可供 分配

利润

（

单位

：

元

）

32,056,192.24 7,634,751.94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 级基金 按照

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 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元

）

0.00498 0.00420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

份额

）

0.20 0.20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十九（二）收益分配原则“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基金

收益分配每年至多12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单位份额可供分配

利润的20%。” 。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3

年

4

月

18

日

除息日

2013

年

4

月

18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3

年

4

月

19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

，

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

净值基准日为

2013

年

4

月

18

日

，

基金份额登记过户日为

2013

年

4

月

19

日

，

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为

2013

年

4

月

22

日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

通知

》（

财税字

［

2002

］

128

号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

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

购费用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次收益分配公告已经本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2）因本次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

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3）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赎回及转换转出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享有本次分红权益，申

请申购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4）如果投资者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本公司注册登记系统将其分红方式默认为现金方

式，投资者可通过查询了解本基金目前的分红设置状态。

（5）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本基金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

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投资者可以到销售网点

或通过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敬请于2013年4月16

日、4月17日到本基金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6）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本基金有关详情：

①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jsfund.cn，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②基金代销机构：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交通银行、

平安银行、宁波银行、青岛银行、南京银行、东莞银行、徽商银行、临商银行、杭州银行、温州

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渤海银行、洛阳银行、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烟

台银行、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哈尔滨银行、天津银行、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浙商银行、江苏银行、中信证券、国泰君安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

国证券、中国银河证券、国都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兴业证券、国盛证券、东方证券、平安证

券、招商证券、财富证券、东吴证券、中信万通证券、山西证券、南京证券、民生证券、渤海证

券、光大证券、浙商证券、国信证券、安信证券、长城证券、东北证券、华泰证券、广发证券、

长江证券、国元证券、华西证券、德邦证券、湘财证券、东海证券、中航证券、宏源证券、世纪

证券、西部证券、国联证券、金元证券、中信证券（浙江）、中银国际证券、恒泰证券、广州证

券、新时代证券、上海证券、中原证券、华龙证券、万联证券、东莞证券、大同证券、齐鲁证

券、国金证券、财通证券、第一创业证券、中投证券、瑞银证券、华鑫证券、中山证券、中国国

际金融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中国民族证券、厦门证券、江海证券、爱建证券、

华宝证券、方正证券、西南证券、日信证券、华福证券、信达证券、东兴证券、华融证券、财富

里昂证券。

证券代码：000851� � �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8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13年04月15日（星期一）下午14:00时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2013年04月14日下午15:00至2013年

04月15日15:00；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3年04月15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0号研六楼高鸿股份一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付景林

(6)�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6人,代表股份75,910,485股，占公司总股本515,940,

000股的14.71%。

（2）出席现场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人， 代表股份8,384,309股， 占公司总股本515,

940,000股的1.6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67,526,176股，占公司总股本515,940,

000股的13.09%。

公司董事长，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天银律师事

务所臧海娜律师、穆曼怡律师出席了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2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75,663,48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6746%；反对245,403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3233%；弃权1,6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

例的0.0021� %。

2.�审议通过《2012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5,663,48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6746%；反对245,403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3233%；弃权1,6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

例的0.0021� %。

3.�审议通过《2012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5,663,48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6746%；反对245,403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3233%；弃权1,6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

例的0.0021� %。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5,663,48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6746%；反对98,0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1291%；弃权149,003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

比例的0.1963%。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1）分配方式：现金分红；

（2）分配数量：公司拟以股本515,940,000股为基数,每10股派0.6元现金（含税）。

表决结果：同意75,663,48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6746%；反对98,0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1291%；弃权149,003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

比例的0.1963%。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3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聘任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聘期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75,663,48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6746%；反对98,0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1291%；弃权149,003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

比例的0.1963%。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3年度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聘任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3年度内控审计机构，

聘期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75,663,48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6746%；反对98,0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1291%；弃权149,003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

比例的0.1963%。

8.�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13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以下关联方采购企业信息化类产品，销售IT终端产品，具体如下：

单位名称 销售

/

提供劳务

（

万元

）

单位名称 采购

（

万元

）

兴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700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300

大唐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000

大唐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250

大唐联诚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2,000

大唐联诚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150

西安大唐电信有限公司

2,000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150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2,000

联芯科技有限公司

80 - -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120 - -

大唐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560 - -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50 - -

合计

7,360

合计

15,000

表决结果：同意8,399,459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7.1433%；反对98,000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1.1334%；弃权149,003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

的1.7233%。

9.�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同意公司变更注册地址为：贵阳市花溪区磊花路口168号8层，待公司花溪项目建成后迁

入自有办公场所。

公司将一并变更《公司章程》中注册地址条款。

原章程：第一章总则，第五条为 公司住所：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阳知识产权

园A-1-63号 邮政编码：550022

现修订为：第一章总则，第五条为 公司住所：贵阳市花溪区磊花路口168号8层 邮政编

码：550025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75,663,48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6746%；反对98,0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1291%；弃权149,003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

比例的0.1963%。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租用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单位房产作为办公场所的议

案》

子议案一：关于公司租用办公场所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租用主楼10层南和11层作为办公用房， 租赁面积为1,

631.2平方米，租期365天，费用合计为254.38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8,399,459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7.1433%；反对98,000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1.1334%；弃权149,003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

的1.7233%。

子议案二：关于公司部分下属公司租用办公场所的议案

同意公司部分下属公司向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下属单位北京兴唐开元智能物业科技有

限公司租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0号研八楼作为办公用房， 租赁面积为2,431平方米， 租期

1005天，费用合计为561.93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8,399,459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7.1433%；反对98,000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1.1334%；弃权149,003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

的1.7233%。

1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自2013年起，将独立董事薪酬调整为8.4万元/年。

表决结果：同意75,663,48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6746%；反对98,0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1291%；弃权149,003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

比例的0.1963%。

12.�审议通过《关于与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和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8,399,459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7.1433%；反对98,000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1.1334%；弃权149,003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

的1.7233%。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借款7000万元的

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向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

限公司借款7,000万元，期限不超过一年，利率不高于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表决结果：同意8,399,459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7.1433%；反对98,000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1.1334%；弃权149,003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

的1.7233%。

14.�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

同意公司出于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的考虑，将受到2012年外部因素影响导致募投进度

大幅延后的2012年募集资金项目之一的电子商务项目2015年至2017年计划投资的资金15,118

万元变更用于联合其他投资者共同投资设立江苏高鸿庆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名称以工商

核准为准，以下简称：“高鸿庆亚” ），用以经营IT销售业务，高鸿庆亚注册资本为3亿元，其中

公司出资174,689,000.00元（资金来源：变更募集资金金额151,180,000.00元，公司自筹资金23,

509,000.00元），持有高鸿庆亚公司股权比例为58.23%，自然人江庆以房产出资50,954,000.00

元， 持有高鸿庆亚公司股权比例为16.98%， 南京庆亚贸易有限公司以房产出资34,356,000.00

元，持有高鸿庆亚公司股权比例为11.45%，自然人曹勇、黄辉、江佳、王守霞、魏俊、吴维生、张

灏等7人合计以房产出资40,001,000.00元，持有江苏高鸿庆亚贸易有限公司13.33%。

曹勇、黄辉、江佳、王守霞、魏俊、吴维生、张灏等7位自然人出资的房产过户至新设立的江

苏高鸿庆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后一个月内，一致将各自持有的新设公司合计13.33%的股权转

让给南京庆亚贸易有限公司，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放弃优先受让曹勇、黄辉、

江佳、王守霞、魏俊、吴维生、张灏等7位自然人持有的高鸿庆亚公司股权的权利，股权转让完

成之后江苏高鸿庆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庆、

南京庆亚贸易有限公司，公司持有高鸿庆亚股权比例不变。

募集资金项目电子商务项目2015年至2017年所需金额，公司将以自筹资金补足。

表决结果：同意75,663,48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6746%；反对98,0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1291%；弃权149,003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

比例的0.1963%。

1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有限” ）向

以下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1）高鸿有限拟向中信银行望京支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2）高鸿有限拟向兴业银行知春路支行申请15,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表决结果：同意75,663,48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6746%；反对98,0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1291%；弃权149,003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

比例的0.1963%。

16.�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有限” ）

申请商业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1）为高鸿有限向中信银行望京支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2）为高鸿有限向兴业银行知春路支行申请15,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75,663,48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6746%；反对98,0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1291%；弃权149,003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

比例的0.1963%。

1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向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借款7000万元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向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申请的7,000万借款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75,663,48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6746%；反对98,0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1291%；弃权149,003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

比例的0.1963%。

18.听取了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 臧海娜、穆曼怡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二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04月15日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并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

则》）、《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于2013年3月2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2年

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董事会已于2013年3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及证券时报上刊载了《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3年4月15日下午14点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0号高鸿

股份一层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付景林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

点、会议议题与召开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13年4月15日下午14点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0号高

鸿股份一层会议室举行。

3．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时间：2013年4月14日-2013年4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3年4月15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4月14日15：00� 至2013年4月15日15：00� 的

任意时间。

经审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1．经查验，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6】人，代表股份【75,910,

4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14.71】%。

（1）经本所律师验证，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人，代表股份【8,

384,3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1.63】%。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统计并经公司核查确认，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投

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人，代表股份【67,526,1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数的【13.09】％。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

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进行了审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12年度报告及摘要》；

2．《2012年度董事会报告》；

3．《2012年度监事会报告》；

4.《关于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

5.《关于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关于聘任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

议案》；

7.《关于聘任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3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

议案》；

8.《关于预计2013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议案》；

9.《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10.《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租用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单位房产作为办公场所的议案》

子议案一：关于公司租用办公场所的议案

子议案二：关于公司部分下属公司租用办公场所的议案

11.《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12.《关于与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13.《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借款7000万元的议案》；

14.《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

15.《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16.《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17.《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向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借款7000万元提供担保

的议案》

18.《独立董事2012年度述职报告》。

经本所律师核查，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事项完全一

致。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就列

入本次股东大会议事日程的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并经监票人和计票人监票、验票和计票；公

司关联股东对相关议案表决进行了回避；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

供了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表决总数和表决结果。经公司合并统计现场投票结果及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均获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签字）臧海娜

负责人：（签字）朱玉栓

穆曼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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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1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

1,140,100,213.33 8,469.06 864,521,187.84 31.88%

营业利润

64,953,196.36 -22,341,053.89 68,421,258.13 -5.07%

利润总额

71,562,109.52 -22,338,788.66 84,666,092.01 -1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0,248,444.81 -21,880,012.15 65,156,927.76 7.8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49 -0.25 0.71 -30.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6%

不适用

9.99% 0.3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调整前 调整后

总 资 产

1,770,871,823.64 14,939,937.93 1,295,596,247.42 3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670,431,359.67 -84,412,573.55 686,301,017.96 -2.31%

股 本

179,509,675 87,333,441 87,333,441 10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3.73 -0.97 7.86 -52.55%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会计报表编制和指标计算基础

2012年5月31日，公司完成与陕西华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置出资产的交割工作，按照

协议规定如约收到置出资产转让价款；同日，公司完成与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原名“西安曲江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置入资产的交割工作，并于2012年6月

29日完成向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份发行工作。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0

号———企业合并》中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属于不构成业务的反向购买。公

司2012年度的合并会计报表是按照财政部会计司 《关于非上市公司购买上市公司股权实现

间接上市会计处理的复函》（财会便[2009]17�号）第二条（一）和财政部《关于做好执行会计

准则企业2008�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函[2008]60� 号）第一条（三）第5� 项的相关规定，

按权益性交易的原则进行报表编制。同时对2011年的合并会计报表进行重塑，假设公司自报

表期初起即以文化旅游业务为主体持续经营， 按照文化旅游业务经营情况编制合并会计报

表。

公司在计算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等相关指标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

订）的相关规定，具体为“发生反向购买当期，用于计算每股收益的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

均数为自当期期初至购买日，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数量应假定为在该项合并中法律上母公司

向法律上子公司股东发行的普通股数量； 自购买日至期末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数量为法律上

母公司实际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反向购买后对外提供比较合并财务报表的，其比较前期

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基本每股收益， 应以法律上子公司的每一比较报表期间归属于普通股股

东的净损益除以在反向购买中法律上母公司向法律上子公司股东发行的普通股股数计算确

定。 上述假定法律上子公司发行的普通股股数在比较期间内和自反向购买发生期间的期初

至购买日之间内未发生变化” 。

（二）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12年度，公司在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强力推动下，完成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从根本

上使公司的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和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均得到改善。公司坚持“市场化”发展理

念，以“规范运作、提升服务；整合资源、协同发展”为方针指引，主营业务持续攀升，重大文化

旅游建设项目稳步推进，文化旅游项目整体开发能力明显提高，公司治理不断完善，集团化

管控能力显著增强。

2012年度，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14,010.02万元，营业利润6,495.32万元，利润总额7,

156.2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024.84万元。

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177,087.18万元，负债总额108,999.90万元，所有者权

益总额68,087.28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67,043.14万元）。资产负债率61.55%。

（三）主要项目的增减变动原因

公司2012年度的同期比较合并会计报表和相关财务指标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关于

非上市公司购买上市公司股权实现间接上市会计处理的复函》（财会便[2009]17�号）、《关于

做好执行会计准则企业2008�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函[2008]60�号）和《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

的规定进行重塑，其同期比较基数为上年同期调整后的财务数据。

1、 资产总额期末177,087.18万元， 较期初129,559.62万元增加47,527.56万元， 增幅

36.68%。其主要原因为本期公司重大项目海洋公园二期极地馆项目的投资建设，报告期海洋

公园二期极地馆项目的投资额为22,786.36万元。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期末 67,043.14万元， 较期初68,630.10万元减少1,

586.97万元，降低 2.31%。其主要原因为：合并报表口径同比发生变化，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

公司所有者权益数包含了公司重组前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8,441.26�万元。

3、股本期末17,950.97万元，较上年同期8,733.34万元增加9,217.63万元，增幅105.55%。为

公司本期购买文化旅游资产向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份。

4、 本报告期，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4,010.02万元， 较去年同期86,452.12万元， 增幅

31.88%。增加的主要原因为：其一，公司原有的文化旅游业务的正常增长；其二，公司不断拓展

新业务，整合协同内部资源，拓展经营项目。

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期末3.87元/股，较期初7.86元/股减少3.99元/股，降

幅52.54%。降低的原因为报告期内股本增加所致。

三、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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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3年3月22日召开的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76,330,59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0.7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

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63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665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

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000000

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05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35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576,330,592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691,596,710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4月22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4月23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4月2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3年4月23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

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

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4月23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86

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3年4月23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

股份

191,973,555 33.31% 38,394,711 38,394,711 230,368,266 33.31%

1

、

国家持股

2

、

国有法人持股

143,890,552 24.97% 28,778,110 28,778,110 172,668,662 24.97%

3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非国

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4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

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5

、

高管股份

48,083,003 8.34% 9,616,601 9,616,601 57,699,604 8.34%

二

、

无限售条件

股份

384,357,037 66.69% 76,871,407 76,871,407 461,228,444 66.69%

1

、

人民币普通股

384,357,037 66.69% 76,871,407 76,871,407 461,228,444 66.69%

2

、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3

、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4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576,330,592 100% 115,266,118 115,266,118 691,596,710 100%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691,596,710股摊薄计算，2012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0.21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院16号楼凤凰置地广场A座写字楼17层董事会

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郭民清 秦芳

咨询电话：010-82306399� � � � � � � � � � � �传真电话：010-82306909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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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4月2日以传真、

电子邮件、书面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3年4月12日在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483号1号楼公

司8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公司监事会成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

齐民先生主持。本次董事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对审议事项作出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1.选举齐民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选举刘丹军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选举曾磊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1.�战略委员会：刘丹军、齐民、曾磊光、查黎、张秀生（独立董事），其中刘丹军为主任委

员；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审计委员会：张龙平（独立董事）、冯果（独立董事）、孔小明，其中张龙平为主任委

员；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冯果（独立董事）、张龙平（独立董事）、齐民，其中冯果为主任委

员；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 提名委员会：张秀生（独立董事）、张龙平（独立董事）、齐民，其中张秀生为主任委

员。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刘丹军为公司总裁。

关联董事刘丹军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叶宏森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总会计师、总工程师的议案》。

根据总裁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

1.张泉为公司副总裁；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邓勇为公司副总裁；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吕平为公司副总裁；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万跃龙为公司副总裁；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陆苓为公司副总裁；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叶宏森为公司副总裁；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董建新为公司总会计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8.舒本道为公司总工程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人员任期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以上受聘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就董事会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经对公司提供的个人简历的审查，上述人员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

上述人员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关于高级管理人

员聘任的规定；

经审查，上述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上述

聘任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4月16日

附件

受聘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刘丹军先生，1955年2月出生，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最近五年主要工作经历：2008年

至2010年3月曾任本公司副董事长；2008年至今任本公司董事、总裁；兼任咸丰坪坝营公司、梵

净山旅业公司、海南索道公司、华山索道公司、三特凤凰旅行社董事长；华山宾馆、海南猴岛公

园、汉金堂公司、武夷山索道公司、神农架旅业公司、浪漫天缘公司、钟祥大洪山公司、保康九

路寨公司、南漳古山寨公司、克旗三特旅业公司董事；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128,97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张 泉先生，1968年6月出生，研究生，高级经营师。最近五年主要工作经历：2008年至今任

本公司副总裁；兼任庐山三叠泉公司、内蒙大青山索道公司、钟祥大洪山公司、贵州三特太平

河公司董事长；梵净山旅业公司、武夷山索道公司、华山宾馆董事。近5�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5,159�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邓 勇先生，1963年1月出生，研究生，工程师，高级经营师。最近五年主要工作经历：2008

年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兼任华山宾馆、克旗三特旅业公司副董事长、华山索道公司董事、总

经理。近5�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无关

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吕 平先生，1961年7月出生，硕士，经济师。最近五年主要工作经历：2008年至今先后任本

公司总裁助理、总经济师；兼任贵州三特太平河公司、保康九路寨公司、南漳古山寨公司董事。

近5�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无关联关

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3,000� 股；近5�

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万跃龙先生，1961年12月出生，硕士，律师。最近五年主要工作经历：2008年至今任本公司

副总裁；兼任咸丰坪坝营公司董事、总经理。近5�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

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

陆 苓女士，1962年1月出生，硕士，高级会计师。最近五年主要工作经历：2008年至今

任本公司副总裁；兼任华山索道公司、海南索道公司、梵净山旅业公司、三特置业公司、汉

金堂公司、浪漫天缘公司、神农架物业公司、广州滑道公司、钟祥大洪山公司、内蒙大青山

索道公司、克旗三特旅业公司、崇阳隽水河公司、庐山三叠泉公司董事；华山宾馆、保康九

路寨公司、南漳古山寨公司监事。近5� 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

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

叶宏森先生，1956年1月出生，经济学博士研究生，正高职高级经济师，注册会计师。最近

五年主要工作经历：2008年至2010年3月任本公司董事；2008年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 董事会

秘书。近5�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无关

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董建新先生，1967年9月出生，硕士，高级会计师。最近五年主要工作经历：2008年至今任

本公司总会计师；兼任珠海索道公司董事；海南猴岛公园监事。近5� 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19,345�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舒本道先生，1963年1月出生，学士，高级工程师。最近五年主要工作经历：2008年至今先

后任本公司总工程师、索道管理中心（原技术管理总部）主任。近5� 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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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4月2日以传真、

电子邮件、书面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3年4月12日在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483号1号楼八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第七届监事会监事长赵家新先生主持，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本

次监事会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对审议事项做出决议：

选举赵家新先生任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长。

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3年 4月16日


